
地膜补贴公告
根据《河北省2024年中央财政第二批农业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（冀农财发[2024]6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申请地膜补贴方式公布如下：
一、补贴对象和补助标准
1.补助对象
使用符合规定地膜的农户、种植大户、合作社、新型经营主体等。
2.补助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0.015毫米及以上，中央财政奖补标准:19元/亩。
3.补助方式
采用直接补助形式，“一年支持、两年巩固、三年建机制”，实施主体同一地块原则上连续支持不超过2年。
二、申请流程
农户需携带身份证、地膜购买发票、土地承包合同、铺设回收地膜照片等相关材料到涞源县农业农村局环保站进行登记、审核。
三、执行时间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根据登记顺序进行补贴，补贴完为止。

